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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禁止生产、销售和
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员怨怨源年缘月员园日海口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源年远月圆源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摇根据员怨怨苑年怨月圆远日海南省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批准《海口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口市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烟
花爆竹的规定〉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摇为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防止环
境污染，维护社会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
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本规定由市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市公安机关是禁止生产、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主管机关。
工商行政管理、环境资源、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

责协助公安机关实施本规定。
第三条摇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
严禁个人随身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汽车、轮船、飞机，严禁

在托运的行李包裹和邮寄的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凡需经过本市港口、码头、车站运输烟花爆竹的，必须持有县

以上公安机关的许可证；需在本市储存烟花爆竹的，必须经市公安
局批准。
第四条摇凡重大庆典活动确需燃放礼炮烟花的，由市人民政

府批准，并公告指定地点、时间及燃放者。
第五条摇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公安机关给予处

罚：
（一）单位燃放烟花爆竹的，处员园园园元以上猿园园园元以下罚款，
并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行为人分别处圆园园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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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处员园园元以上圆园园元以下罚款；
（三）携带或者夹带烟花爆竹的，没收全部烟花爆竹，并处员园园
元以上圆园园元以下罚款；
（四）生产、销售或者无证运输、储存烟花爆竹的，没收全部烟
花爆竹和非法所得，并处员园园元以上圆园园元以下罚款。
摇摇第六条摇直接行为人违反本规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
罚；造成国家、集体、他人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必须承担经济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摇引诱、教唆、强迫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从重处罚。
第八条摇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人未满十八周岁，个人没有经济

收入的，对其罚款或者应当由其负责赔偿的经济损失，由其监护人
依法承担。
第九条摇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员缘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
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员缘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摇公民有权检举违反本规定生产、运输、携带、储存、销

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一条摇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解释。
第十二条摇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过去发布的有关

限制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和通告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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